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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首次公开发行以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股权激励、减持股份、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等事项，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同时，因近日公司

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变动触及5%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3、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43.47%被动稀释至37.78%。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以来至本次新股上市之日（2025年9月18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1、2016年12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证监许可[2016]3051号”《关于核准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申请发行A股不超过3,000万股。 公司在2017年1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总股本为90,0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20,000,000

股。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为52,161,23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3.47%。

2、2017年4月2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17年5

月18日，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以120,000,000�股为基数每10股转增5股，共计转增60,000,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180,000,000�股。 其

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78,241,8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3.47%。

3、2018年7月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8年8月 24日，公司完成了本次股权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2018年8月29日，本次激励计划完成上市，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62.31万股，激励对象共计122人，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83,623,100股。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78,241,8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2.61%。

4、2019年3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已离职的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6.63万股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83,556,800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

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78,241,8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2.63%。

5、2019年9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向2名激励对象授予5.8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并在2019年11月12日完成上市，本次限制性

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83,614,800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

78,241,8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2.61%。

6、2020年2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已离职的5名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7.777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83,537,030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78,241,8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2.63%。

7、2020年3月13日，李建湘先生、李江先生和李清女士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0-022），本次计划中李江先生和李清女士合计减持1,828,000股。 本次减持计划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76,413,8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1.63%。

8、2020年6月17日，李建湘先生、李清女士和宾建存先生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本次计划中李建湘先生、宾建存先生合计减持1,574,800股。 本次减持计划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74,839,0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0.78%。

9、2021年4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已离职的1名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全部限制性股票6,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83,531,030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74,839,0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0.78%。

10、2021年6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1年9月3日，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

登记工作。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21.374万股，激励对象共计170人，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84,744,770股。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74,839,0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0.51%。

11、2022年4月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意对已离职的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485万股

和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3.015万份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84,729,920股。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74,839,0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0.51%。

12、2022年6月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1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权益的议案》，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2022年7月4日。 授予限

制性股票激励对象66名，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0.0135万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85,030,055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74,839,0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40.45%。

13、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690号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7月向李建湘1个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14,

682,962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99,713,017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89,522,006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4.83%。

14、2022年9月3日至2023年9月2日。 激励对象在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行权有效期内，共自主行

权股票期权320,816份，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00,033,833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股为89,522,006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4.75%。

15、2023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对已离职的21名激励对象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事宜后，公司总股本减少

至199,929,256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89,522,006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的44.78%。

16、2023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以公司2023年3月31日总股本200,033,83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公司总股本共计

转增80,013,533股股本。 本次事宜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79,942,783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125,349,538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4.78%。

17、2024年4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因公司层面业绩未达标对公司192名激励对象进行回购注销。 同时对

成为公司监事的1名激励对象、已离职的15名激励对象进行回购注销合计注销828,702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减少至279,114,081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125,349,538股，占公司

当时总股本的44.91%。

18、2025年1月15日，李建湘先生在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1），本次减持计划中，李建湘先生累计减持8,233,320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股为117,116,218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1.96%。

19、2025年6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046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0,845,

157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2025年9月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公司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本次发行新股的相关登记工作，公司新股将在2025年9月18日上市，上市后公

司股份总数由279,114,081股增加至309,959,238股。 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本次发行完成后，李建湘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各自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保持不变为117,116,218股，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占公司总股本的37.78%。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因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计

划、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减持股份及李建湘先生认购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事项导致合计持股比例从43.47%

变动为37.78%，权益变动比例触及5%整数倍。

二、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持股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李建湘 李江 李清 宾建存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心华

路***号**栋**房

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平东

***

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平东

村金昌路***号***

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105

国道***号***

权益变动时间 自2017年上市以来至2025年9月18日（新股上市）

权益变动过程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2017年公司上市后，因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计划、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减

持股份及李建湘先生认购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事项，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情况发生变化

股票简称 和胜股份 股票代码 002824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 变动数量（股） 比例（%）

A股（变动详见本公告“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 64,954,988 5.69%

合计变动 64,954,988 5.6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权激励、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当时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目前总股本比例

李建湘 36,703,083 30.59% 87,901,663 28.36%

宾建存 5,470,815 4.56% 10,797,605 3.48%

李江 5,540,019 4.62% 10,476,406 3.38%

李清 4,447,313 3.71% 7,940,544 2.56%

合计持有股份 52,161,230 43.47% 117,116,218 37.7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37,157,677 11.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52,161,230 43.47% 79,958,541 25.80%

本次权益变动前数据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持股数量和总股本120,000,000股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数据

按2025年9月18日（新股上市后）总股本309,959,238股计算。 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深交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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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首次公开发行以来，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股权激励、减持股份、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等事项，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同时，

因近日公司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导致股本结构发生变化，相关股东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合计持股比例变动触

及5%整数倍，未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3、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比例由17.33%被动稀释至

11.37%，变动比例触及5%整数倍。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以来至本次新股上市之日（2025年9月18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

黄嘉辉先生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1、2016年12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证监许可[2016]3051号”《关于核准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申请发行A股不超过3,000万股。 公司在2017年1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总股本为90,0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20,000,000股。

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0,791,59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7.33%。

2、2017年4月2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17年5

月18日，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以120,000,000�股为基数每10股转增5股，共计转增60,000,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180,000,000� 股。 霍

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31,187,385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7.33%。

3、2018年7月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8年8月 24日，公司完成了本次股权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2018年8月29日，本次激励计划完成上市，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62.31万股，激励对象共计122人，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83,623,100股。 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

辉先生合计持股为31,187,385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6.98%。

4、2018年8月16日， 股东霍润女士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股东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6），在本次减持计划中，霍润女士合计减持公司股份570,000股，本次减持计划后，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

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30,617,385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6.67%。

5、2019年3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已离职的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6.63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83,556,800股。 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

合计持股为30,617,385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6.68%。

6、2019年9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向2名激励对象授予5.8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并在2019年11月12日完成上市，本次限制性

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83,614,800股，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30,617,385股，占

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6.67%。

7、2020年2月26日，霍润女士和黄嘉辉先生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0-015），本次减持计划中，两人合计减持1,825,111股，本次减持完成后，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

合计持股为28,792,2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5.68%。

8、2020年2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已离职的5名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7.777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83,537,030股，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

持股为28,792,2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5.69%。

9、2020年6月16日，霍润女士和黄嘉辉先生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0-054），本次减持计划中，霍润女士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127,800股，本次减持计划后，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

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7,66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5.07%。

10、2021年3月30日，霍润女士和黄嘉辉先生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5），本次减持计划中，霍润女士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620,000股，本次减持计划后，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

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6,04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4.19%。

11、2021年4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已离职的1名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全部限制性股票6,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83,531,030股，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

持股为26,04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4.19%。

12、2021年6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1年9月3日，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

登记工作。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21.374万股，激励对象共计170人，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84,744,770股。 霍润女士及

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6,04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4.10%。

13、2022年4月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意对已离职的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485万股

和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3.015万份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84,729,920股。霍润

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6,04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4.10%。

14、2022年6月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1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权益的议案》，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2022年7月4日。 授予限

制性股票激励对象66名，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0.0135万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85,030,055股，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6,04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4.08%。

15、2022年7月5日， 霍润女士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股东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9），本次减持计划中，霍润女士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00,000股，减持后霍润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5,822,510股，本

次减持计划后，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5,34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3.70%。

16、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690号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7月向李建湘1个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14,

682,962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99,713,017股。 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

计持股为25,34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2.69%。

17、2023年3月21日，霍润女士大宗交易减持180,000股，本次减持后，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

为25,16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2.60%。

18、2022年9月3日至2023年9月2日。 激励对象在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行权有效期内，共自主行

权股票期权320,816份，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00,033,833股。 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

为25,16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2.58%。

19、2023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对已离职的21名激励对象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事宜后，公司总股本减少

至199,929,256股。 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5,16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2.59%。

20、2023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以公司2023年3月31日总股本200,033,83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公司总股本共计

转增80,013,533股股本。本次事宜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79,942,783股。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

为35,235,529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2.59%。

21、2024年4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因公司层面业绩未达标对公司192名激励对象进行回购注销。 同时对

成为公司监事的1名激励对象、已离职的15名激励对象进行回购注销合计注销828,702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减少至279,114,081股， 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35,235,529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12.62%。

22、2025年6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046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0,845,

157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2025年9月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公司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本次发行新股的相关登记工作，公司新股将在2025年9月18日上市，上市后公司

股份总数由279,114,081股增加至309,959,238股。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未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 本次发行完成后，霍润及其一致

行动人黄嘉辉各自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保持不变为35,235,529股， 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因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计划、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减持股

份以及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等事项，导致合计持股比例从17.33%变动为11.37%，权益变动比例触及5%整数倍。

二、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持股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霍润 黄嘉辉

住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美里****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美里****

权益变动时间 自2017年上市以来至2025年9月18日（新股上市日）

权益变动过程

自2017年公司上市后，因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计划、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减持股份及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等事项，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情况发生变化

股票简称 和胜股份 股票代码 002824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 变动数量（股） 比例（%）

A股（变动详见本公告“一、本次权益变动的

基本情况” ）

14,443,939 5.96%

合计 14,443,939 5.9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因股权激励、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信息

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当时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目前总股本比例

霍润 14,263,614 11.89% 21,902,787 7.07%

黄嘉辉 6,527,976 5.44% 13,332,742 4.30%

合计持有股份 20,791,590 17.33% 35,235,529 11.3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25,235,972 8.14%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791,590 17.33% 9,999,557 3.23%

注：本次权益变动前以信息披露义务人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持股数量和总股本120,000,000股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数据按2025年9月18日（新股上市后）总

股本309,959,238股计算。 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

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深交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3014� � � � � � � � � �证券简称：威高血净 公告编号：2025-024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高血净” 或“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于2025年9月15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9日通过

通讯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宋修山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对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关于公司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董事及调整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关于公司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董事及调整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关于公司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董事及调整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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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威海市威高西路7号威高血液净化办公楼5楼50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2

普通股股东人数 2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3,882,89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13,882,8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297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6.29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修山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婷婷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769,493 99.9638 97,700 0.0311 15,700 0.005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726,193 99.9500 143,100 0.0455 13,600 0.004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729,293 99.9510 140,000 0.0446 13,600 0.0044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730,893 99.9515 139,600 0.0444 12,400 0.0041

5、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759,259 99.9606 109,234 0.0348 14,400 0.0046

6.0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747,493 99.9568 109,800 0.0349 25,600 0.0083

6.02、议案名称：《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742,793 99.9553 109,700 0.0349 30,400 0.0098

6.03、议案名称：《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717,293 99.9472 135,200 0.0430 30,400 0.0098

6.04、议案名称：《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757,593 99.9600 84,900 0.0270 40,400 0.0130

6.05、议案名称：《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767,393 99.9632 88,900 0.0283 26,600 0.0085

6.06、议案名称：《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746,093 99.9564 110,200 0.0351 26,600 0.0085

6.07、议案名称：《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746,593 99.9565 109,700 0.0349 26,600 0.0086

6.08、议案名称：《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728,693 99.9508 117,400 0.0374 36,800 0.0118

7.0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及其年度津贴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张珍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718,493 99.9476 122,500 0.0390 41,900 0.013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5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3,860,309 97.1462 97,700 2.4586 15,700 0.3952

2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3,817,009 96.0565 143,100 3.6011 13,600 0.3424

3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3,820,109 96.1345 140,000 3.5231 13,600 0.3424

4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3,821,709 96.1748 139,600 3.5130 12,400 0.3122

7.01 张珍华 3,809,309 95.8628 122,500 3.0827 41,900 1.054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3、4、7.0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3、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拟参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东及与本次激励

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应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君全、于潇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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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董事

及调整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情况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威高血净”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

王霁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王霁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辞职后仍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

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如适

用）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王霁 董事 2025年9月15日 2026年12月11日 公司内部工作调整 是 副总经理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王霁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

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王霁先生递交的辞职

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王霁先生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公司董事会对王霁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职工董事选举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中设置1名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同意选举白

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经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现任非职工代

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白刚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其担任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委员组成

审计委员会 张森泉 张森泉、张珍华、周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周峰 周峰、张珍华、宋修山

提名委员会 张森泉 张森泉、张珍华、宋修山

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

（召集人）。 上述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白刚：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81年生，哈尔滨理工大学理学学士、工学硕士，美国密苏

里州立大学MBA。 2008年12月至2010年2月，任威高血净生产主管；2010年3月至2012年3月，任威高血

净透析器业务分部副经理；2012年3月至2015年1月， 任威高血净透析器业务分部经理；2015年2月至

2018年1月，任威高血净生产副总监；2018年2月至今，任威高血净生产总监；2020年12月至2023年12月

任威高血净监事。

白刚先生通过威海顺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泰威高血净家园1号员工持股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

修订）》第3.2.2条所列情形。

证券代码：603014� � � � � � � � � �证券简称：威高血净 公告编号：2025-025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上述

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已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

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一）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于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

六个月（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在上交所主板上市，因此本次自查期间自公司上市之日起，至本次激励

计划披露日前一日止，即2025年5月19日至2025年8月27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所有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公司《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相关要求，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公司已将本次激励计划在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

幕信息严格控制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登记人员范围之内，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未

发现信息泄露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信

息披露及内幕知情人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对

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进行了登记。 在公司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

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

划相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导致内幕交易发生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40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动力源 编号：2025-092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了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换届完成，新一届董事会的任期自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

于同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关于选

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

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现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

非独立董事3名，职工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组成情况

董事长：阳兵先生

副董事长：黄晓亮先生

非独立董事：何昕先生

职工董事：孟怡女士

独立董事：张秀春女士、许国艺先生、陈息坤先生

（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阳兵先生、黄晓亮先生、何昕先生、孟怡女士、张秀春女士、许国艺先生、陈息坤先生，其中阳兵先生

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张秀春女士、陈息坤先生、黄晓亮先生，其中张秀春女士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许国艺先生、张秀春女士、何昕先生，其中许国艺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陈息坤先生、许国艺先生、孟怡女士，其中陈息坤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总经理：何昕先生

副总经理：徐增新先生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胡一元先生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昕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振亚先生系父子关系；徐增

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胡一元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徐增新先生和胡一元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

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

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对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的要求。董事会秘书胡一元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等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个人品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的相关要求。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三、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李慧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其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任期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已完成新一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工作。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

职期间勤勉尽责、忠实诚信，积极履行职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第八届董事会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何昕先生，1983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0年至2014年在东海证券研究所担任研究员；2014年至

2015年在东兴证券研究所担任研究员；2015年至2017年在华泰证券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2018年至2025年在北京动力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总裁助理、战略管理部总监、光储业务线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总

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何昕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振亚先生系父子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徐增新先生，1971年出生，工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职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五十二研究

所所属企业研发工程师、部门经理，杭州优能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集团副总裁，杭州中恒电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子公司总经理，现任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徐增新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胡一元先生，1974年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曾任合肥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合

肥协力仪表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荣事达合资公司分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监，美的荣事达营销公司财务经理，美的集团洗衣

机事业部工厂财务经理，重庆美意电器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安徽省鸿迅电信设备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9年起担任北京动

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胡一元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96,724股，持股比例0.06%，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不得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慧女士，1987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曾任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裁，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委员

会副总裁，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李慧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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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5日召开第五届第七次职工代表大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职工代表大

会的相关规定。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选举孟怡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职工董事工作完成后， 孟怡女士将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3名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由7人组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

孟怡，女，1978年出生，兰州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广州德谱皮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州万达百货有限公

司区域人力经理，广州方圆生活服务有限公司人力行政中心总经理，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

职工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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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8号公司30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845,3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53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昕先生主持，会议符合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胡一元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高洪卓先生、徐增新先生出席会议；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列席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及监事设置、不再实施《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471,262 93.0066 5,260,703 6.8458 113,400 0.1476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88,933 93.1597 5,139,432 6.6880 117,000 0.1523

3.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489,864 93.0308 5,231,832 6.8082 123,669 0.1610

3.02议案名称：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73,433 93.1395 5,155,432 6.7088 116,500 0.1517

3.03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35,733 93.0904 5,187,832 6.7510 121,800 0.1586

3.04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41,033 93.0973 5,187,832 6.7510 116,500 0.1517

3.05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40,030 93.0960 5,187,832 6.7510 117,503 0.1530

3.06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84,333 93.1537 5,139,432 6.6880 121,600 0.1583

3.07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规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40,533 93.0967 5,187,832 6.7510 117,000 0.1523

3.08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36,333 93.0912 5,142,232 6.6916 166,800 0.2172

4、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人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642,933 93.2299 5,139,732 6.6884 62,700 0.0817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634,766 93.2193 5,140,232 6.6890 70,367 0.091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关于选举阳兵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6,263,696 86.2299 是

5.02 关于选举黄晓亮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6,411,188 86.4218 是

5.03 关于选举何昕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6,344,393 86.3349 是

6.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关于选举张秀春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66,294,006 86.2693 是

6.02 关于选举许国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66,364,686 86.3613 是

6.03 关于选举陈息坤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66,362,885 86.358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及监事设置、 不再实

施《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926,466 52.4439 5,260,703 46.5525 113,400 1.0036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工

商登记的议案

6,044,137 53.4852 5,139,432 45.4794 117,000 1.0354

3.01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5,945,068 52.6085 5,231,832 46.2970 123,669 1.0945

3.02

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制度

6,028,637 53.3480 5,155,432 45.6209 116,500 1.0311

3.03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5,990,937 53.0144 5,187,832 45.9077 121,800 1.0779

3.04 董事会议事规则 5,996,237 53.0613 5,187,832 45.9077 116,500 1.0310

3.05 股东会议事规则 5,995,234 53.0524 5,187,832 45.9077 117,503 1.0399

3.06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6,039,537 53.4445 5,139,432 45.4794 121,600 1.0761

3.07 对外担保管理规定 5,995,737 53.0569 5,187,832 45.9077 117,000 1.0354

3.08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5,991,537 53.0197 5,142,232 45.5041 166,800 1.4762

4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人数的议案 6,098,137 53.9630 5,139,732 45.4820 62,700 0.5550

5.01

关于选举阳兵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18,900 6.3616

5.02

关于选举黄晓亮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66,392 7.6667

5.03

关于选举何昕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99,597 7.0757

6.01

关于选举张秀春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49,210 6.6298

6.02

关于选举许国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19,890 7.2552

6.03

关于选举陈息坤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18,089 7.2393

7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089,970 53.8908 5,140,232 45.4864 70,367 0.622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事项议案2、3.04、3.05、4均以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的同意票数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涛、邢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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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9月1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 经第九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本次董事会豁免会议通知时限要求。 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阳

兵先生主持，应当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下午召开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全体新任董事一致同意豁

免本次临时董事会提前通知义务，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阳兵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黄晓亮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选举各专门委员会

成员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阳兵先生、黄晓亮先生、何昕先生、孟怡女士、张秀春女士、许国艺先生、陈息坤先生，其中阳兵先生

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张秀春女士、陈息坤先生、黄晓亮先生，其中张秀春女士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许国艺先生、张秀春女士、何昕先生，其中许国艺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陈息坤先生、许国艺先生、孟怡女士，其中陈息坤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上述人员任期自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何昕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徐增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胡一元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胡一元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李慧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